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一條：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達到風險管理的完整性與風險  

        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公司治理，訂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以資 

        遵循。 
 

第二條：本政策與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各層級與各部室之風險管理作業。 
 

第三條：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如下。 

 

 

 

 

 

 

 

第四條：本公司風險管理相關權責如下。 
         

項 

次 
風險管理範疇/風險評估事項 

風險控制 

單位 

決策或稽核

單位 

1 風險之稽核、改善追蹤及報告。 稽核室 董事會 

2 資訊安全風險管理。 資訊室 董事會 

3 營運風險管理。 總經理 董事會 

4 環保、氣候變遷及公司治理議題等風險管理。 總經理 董事會 

5 利率、匯率變動及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財務風險。財務部 董事會 

6 
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衍生性商品交易及長短 

期投資。 
財務部 董事會 

7 內部人及大股東股權異動。 管理部 董事會 

8 緊急狀況與自然災害應變流程。 管理部 總經理 

9 職業安全、衛生之風險管理。 
職業安全衛

生組 
總經理 

10 新技術、新製程。 研發部 總經理 

11 業務、進銷貨。 業務部 總經理 

12 生產、品保。 廠長 總經理 

13 工程之設計與建置。 網路事業部 總經理 

董事會

稽核室 

總經理 

各部室主管

全體員工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五條：本公司應積極建立風險管理意識，並因應內、外部環境變動做適當調整。 

    為強化各部室主管及員工瞭解本公司風險管理的政策、流程以及風險辨識 

    等事項，本公司應不定期舉辦風險管理教育訓練或安排參加外訓課程。 

 

第六條：各部室必須依實務狀況分析已辨識的風險事件，建立危機管理作業程序並 

    進行演練；運用各項資訊來判斷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並研判其結果對 

    本公司之影響程度。 

    進行風險分析時，必須考量現行的內部控制是否可防止風險事件。風險分 

    析結果必須研判風險等級（高、中、低），並提供必要資訊做為風險評估 

    與風險應變的依據。 

 

第七條：本公司風險政策係由董事會或總經理依風險類型召集權責單位執行風險管 

    理措施，並由各部室全面執行風險控管並落實日常風險防範作業，對於可 

    能威脅企業經營的不確定因素時亦可尋求外部顧問意見，儘早提出防範建 

    議，以確實執行有效之風險評估及管理。 

     

第八條：稽核室應定期審查以確保風險管理政策的適宜性，並積極督導各執行單位 

        遵循核決權限與相關管理辦法及程序，以確保全體員工落實風險管理意識 

        及執行力。 

 

第九條：本公司風險管理作業除本政策與程序另有規定外，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各項 

    作業規定及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本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向董事會報告 

案 由：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一、為企業永續發展及健全公司治理，本公司已訂定「風險管理 

           政策與程序」並經一○九年第一次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截至目前為止，各部室主管已完成一一三年十一月一日至一 

     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之部門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報告。 

 三、由總經理彙整年度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向審委會及董事會報告 

     ，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四、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同意通過後提報董事會。 








